附件13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
（安全播出奖）评奖实施细则

第一条  本实施细则依照《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奖励办法（试行）》和《关于开展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等相关要求制定。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的安全播出，是指在广播电视节目播出、传输过程中的确保节目完整、信号安全和技术安全。从事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等业务的单位为保障安全播出开展的技术维护、运行管理、应急处置及其他相关活动称为安全播出工作。
第三条  申报范围：
1.广播电台、电视台、节目集成播出平台、无线发射台、网络公司等单位中负责播出、传输、发射、电力、运营支撑等技术系统安全运行工作的单位（部门）。
2.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电子政务系统、政府网站、网络电台、网络电视台以及广电系统专业网站负责技术系统运行维护任务的单位（部门）。
3.广播电视监测监管机构、调度指挥机构中负责安全播出监测、调度技术系统安全运行的单位（部门）。
4.各级广播电视技术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上述各单位中的技术管理（包括信息化和信息安全管理）单位（部门）。
5.广电系统外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视承担广播电视工作的情况可以参与评比。
第四条  申报安全播出奖及提名奖应符合以下条件：
1.认真执行总局、省局关于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的各项制度规定，工作成绩突出。
2.申报先进集体的单位（部门）在三年内无重大安全播出事故、未发生人身伤亡及安全生产事故。
3.申报先进集体的技术管理部门没有瞒报或漏报本辖区（本单位）内重大安全播出事故／事件及信息安全事件，所管理的播出单位（部门）未被上级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
4.申报单位（部门）及其职工当年内未发生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或其它违章违纪行为。
5.申报的单位（部门）的行政级别最高为处级，且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数不少于3人。
第五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设安全播出奖5个、提名奖5个。各设区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推荐申报本辖区内安全播出奖和提名奖单位，名额原则上各为1个；省广电总台、省广电网络公司直接申报，名额原则上各为1个。推荐名额应面向基层，并向长期工作在偏远地区、工作条件艰苦的单位（部门）倾斜。
第六条  申报先进的单位（部门）须按照要求填写申报推荐表。
第七条  各设区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实施细则申报、评审，遴选出优秀的单位（部门），向省局推荐申报安全播出奖或提名奖；省广电总台、省广电网络公司直接申报。各地各单位在推荐前应征求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意见。
第八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安全播出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依据参评条件，对所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核，确认合格后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
第九条  评审结果报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公示，并公布获奖名单，在全省通报表彰，颁发奖牌证书。
第十条  如发现在推荐安全播出奖和提名奖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经查明属实，即撤销其奖励，并视情节轻重六年内取消申报参加全省评奖的资格。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主管部门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等追究责任。











